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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群众投诉所反映：
“1.2015 年以来，苏尼特
右旗桑宝拉嘎苏木查干
朝鲁图嘎查草原遭非法
开垦，用于种地、种草，原
有 500 亩饲料基地扩建
至 3000 亩 种 植 基 地 ；
2.2017 年以来该嘎查非
法引进外地养牧基地 5
处，2020 年非法引进外
地养骆驼乳业基地，大面
积破坏嘎查集体草场”的
问题。

乌兰察布市丰镇市
丰镇工业园区白天还好，
晚上污染严重。

2016-2018年期间，
在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
旗苏布尔嘎镇美盖村 7
线，中天合创能源责任有
限公司旗下的两家分公
司（煤炭厂、化肥厂）污水
直排塔汉淖村塔汉淖湖，
导致水位上升，约10000
亩植被被淹没。

1. 距离巴彦淖尔市
乌拉特中旗乌不浪口大
桥 1000 米，国道 335 路
南，存在 3家石材企业，
长期破坏生态环境和林
草地，工业废水乱排污染
环境。 2.距离巴彦淖尔
市乌拉特中旗乌不浪口
大 桥 500 米 ，国 道 335
处，存在修建活人墓、死
人墓、乱埋乱葬的行为，
破坏国家林地几百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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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1.关于“2015年以来，苏尼特右旗桑宝拉嘎苏木查干朝鲁图嘎查草原遭非法开垦，用于种地、种草，原有500亩饲料基
地扩建至3000亩种植基地”问题部分属实。

经盟旗两级实地调查，群众投诉所反映的“桑宝拉嘎苏木查干朝鲁图嘎查”实为“桑宝拉格苏木查干朝鲁图嘎查”。该
嘎查共有5块高产饲草料种植地，均位于嘎查牧民承包经营草场。2014年，锡林郭勒盟出台了《锡林郭勒盟高产饲草料基
地管理规程（试行）》（锡署办发〔2014〕35号），要求对现有高产饲草料基地进行核查备案。苏尼特右旗于2014年开展高产
饲草料种植基地普查，2015年经嘎查村、苏木镇和旗农牧部门审核备案，以嘎查为单位予以公示，5块高产饲草料种植基地
公示备案总面积266亩，用于种植青贮玉米。2022年 4月 9日，经第三方机构对该饲草料基地实地测绘，测绘面积为
211.29亩，较2015年备案面积减少54.71亩，面积未扩大。基地种植青贮玉米，用于牧民冬季饲草料补充，符合规定种植
范围。

苏尼特右旗通过举一反三，对该嘎查相邻的桑宝拉格苏木所在地进行排查梳理，该区域内建有1处高产饲草料基地，
位于苏木所在地牧民集体草场，2015年公示备案，面积为1128亩，用于青贮玉米种植。经盟、旗两级农牧、林草部门实地
核查，并委托第三方机构实地测绘，实际面积为1064亩，较2015年备案面积减少64亩，基地种植青贮玉米，用于牧民冬季
饲草料补充，符合规定种植范围。

2021年，盟林草、农牧、水利部门制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饲草饲料地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严禁新开垦草原建设饲
草饲料基地。苏尼特右旗严格按照通知要求，未新开垦草原建设饲草饲料基地。

2.关于“2017年以来该嘎查非法引进外地养牧基地5处，2020年非法引进外地养骆驼乳业基地，大面积破坏嘎查集体
草场”问题部分属实。

经盟旗两级实地调查，2017年以来，该嘎查仅建设1处骆驼产业基地，即2017年苏尼特右旗在查干朝鲁图嘎查集体
草场建设的骆驼产业基地，设施占地面积5.7077亩。该基地由查干朝鲁图嘎查集体合作社经营管理，社员为本嘎查全体
牧民，使用集体草场2.18万亩，养殖骆驼143峰（其中41峰驼羔全部舍饲圈养），符合核定载畜量（30.48亩/羊单位，1峰骆
驼折7个羊单位），养殖收益归嘎查集体支出使用（当年建成，2020年正式运营，2022年将见效益）。该基地尚未办理草原
保护和畜牧业生产服务的工程设施使用草原审批手续。

通过举一反三排查，桑宝拉格苏木所在地2.3万亩集体草场上另建有4处养殖基地。
一是2013年，利用农开项目资金建设的额尔敦塔拉嘎查苏尼特羊养殖基地，占地面积3.31亩，已办理草原保护和畜牧

业生产服务的工程设施使用草原审批手续，该基地由额尔敦塔拉嘎查额尔敦塔拉合作社经营管理，社员由本嘎查44户牧
民组成。目前未开展经营。二是2015年，利用中航扶贫项目资金建设的肉牛繁育基地，占地面积15.76亩，已办理草原保
护和畜牧业生产服务的工程设施使用草原审批手续。项目建成后，承包给陶高图畜产品经营专业合作社运营，舍饲圈养西
门塔尔牛109头，已累计向苏木分红收益108.92万元，用于贫困户饲草料发放、维修设施设备等。三是2018年，通过整合
京蒙协作项目资金、苏尼特右旗本级扶贫资金建设的肉牛产业扶贫繁育基地，占地面积98.7亩，已办理草原保护和畜牧业
生产服务的工程设施使用草原审批手续。该基地由旗供销社下属集体企业民贸土畜产农资公司经营，舍饲养殖育肥牛
752头，苏木、嘎查两级已获得分红收益282万元。四是2020年，通过整合国航帮扶资金、农开项目等资金建设的苏尼特
骆驼养殖基地，占地面积98.83亩，已办理草原保护和畜牧业生产服务的工程设施使用草原审批手续，舍饲圈养骆驼320
峰。通过招商引资合作，2021年已将基地委托给内蒙古苏尼特右旗驼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经营。按照合作协议，年
收益分配按项目全部投入资金1395万元的5%计算，该公司从2021年开始，每年向旗政府缴纳69.75万元，作为旗级扶贫
资金统筹使用。2022年4月11日，苏尼特右旗召开政府党组会，专题研究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群众环境信访案件
（第十二批）相关人员责任追究事宜，决定对时任旗民委和旗环境保护局执法大队负责人，分别按主体责任履行不到位和监
管责任履行不到位进行约谈。

经查，投诉人所反映的内容部分属实。
接到群众信访举报件后，丰镇市立即组织对园区所有企业开展了日巡夜查，具体调查情况如下：经调取园区各企业

2022年第一季度监测报告，园区企业均能够做到达标排放；经调取各企业近一个月的在线监测数据显示，园区企业日均排
放浓度均能够实现达标排放，在线监测数据显示白天与夜间小时浓度趋于稳定；经调取丰镇市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数据，
显示2022年1-3月份丰镇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88.89%，比2021年同期上升28.22%，丰镇市空气质量日均值总体
优良，2022年丰镇市空气质量比2021年明显改善；通过分析比对丰镇市空气自动监测站2022年3月1日-4月6日昼夜间
6项主要污染指标数据，（其中PM2.5监测夜间均值34.90μg/m3、白天均值33.10μg/m3，空气质量二级标准值为75μg/m3；
PM10监测夜间均值78.90μg/m3、白天均值71.23μg/m3，空气质量二级标准值为150μg/m3；SO2监测夜间均值13.06μg/
m3、白天均值12.78μg/m3，空气质量二级标准值为150μg/m3；O3监测夜间均值50.37μg/m3、白天均值83.23μg/m3，空气
质量二级标准值为160μg/m3；CO监测夜间均值为0.68mg/m3、白天均值0.50mg/m3，空气质量二级标准值为4mg/m3；
NO2监测夜间均值23.84μg/m3、白天均值17.41μg/m3，空气质量二级标准值为80μg/m3），以上6项指标均能达到空气质
量二级标准，但各项指标夜间均稍高于白天（除O3外）。经查阅相关检测报告，内蒙古八思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于2022年
1月10日—1月17日为丰镇工业园区做的《丰镇高科技氟化学工业园区环境影响评价区域评估环境现状检测报告》，园区
各监测点位各项监测因子均能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要求。

2020-2021年期间，丰镇市生态环境分局共查处涉气违法案件28起，共计罚款约247万元，有效震慑了涉气企业环境
违法问题发生。2022年4月6日－12日，丰镇市生态环境分局夜间巡查发现，上泰公司和天烁公司由于夜间管理松懈，造
成浇铸烟气部分未完全收集、出现无组织排放，硕丰公司存在夜间原料库料门关闭不及时等问题。经分析研判，上述3家
企业存在问题会对空气质量有一定影响。综上，群众投诉反映“乌兰察布市丰镇市丰镇工业园区白天还好，晚上污染严重”
的问题部分属实。

经调查，信访人举报的“中天合创能源责任有限公司旗下的两家分公司（煤炭厂、化肥厂）”实指中天合创能源有限责任
公司煤炭分公司葫芦素煤矿和化工分公司煤炭深加工综合利用项目。“塔汉淖村塔汉淖湖”实指查干淖尔湖，该湖位于乌审
旗图克镇葫芦素村与伊金霍洛旗札萨克镇查干淖尔嘎查交界处，为天然盐碱湖，葫芦素村与查干淖尔嘎查各占一半。查干
淖尔湖与信访举报“伊金霍洛旗苏布尔嘎镇美盖村7线”无关联。

1.关于“中天合创能源责任有限公司旗下的两家分公司（煤炭厂、化肥厂）污水直排塔汉淖村塔汉淖湖”问题。该问题
部分属实。

中天合创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化工分公司煤化工项目位于乌审旗苏里格经济开发区图克工业项目区，2010年4月开工
建设，2017年9月投入运行，环评及批复要求项目废水零排放。经调查核实，该项目产生的废水主要包括生产污水、循环
水排污水、化学水处理污水、锅炉排污水和厂内生活污水，其中生产污水经预处理后排入污水处理系统，产出的中水连同化
学水处理反渗透浓水、循环水系统排污水、厂内生活污水和其他污水一起进入废水回用处理装置，处理后回用于循环水补
水，排出的浓水进入高盐水浓缩及结晶装置（采用蒸发浓缩+结晶工艺），产生的纯净水回用做循环水补水；锅炉排污水降
温后直接作为循环水补充水，实现了全厂废水不外排。2017年4月高盐水蒸发结晶系统建成前高盐水排至晾晒池（符合
环评及批复要求），目前企业正在将晾晒池内存放的高盐水回抽至高盐水蒸发结晶系统处理。厂区的雨水收集至雨水收集
池综合利用，无外排。

中天合创能源有限责任公司葫芦素煤矿设计规模为1300万吨/年，2010年1月开工建设，2017年1月18日进入联合
试用转，环评及批复要求项目废水零排放。经调查核实，2010年至2016年12月煤矿基建期间，矿井水量约145m3/h，经
处理后全部综合利用，无外排；2016年12月随着矿井涌水量增大，无法全部利用，煤矿将部分处理达标后的矿井水间歇性
应急排至查干淖尔湖，项目环评报告书指出：“选煤厂检修等情况发生时，矿井水无法利用情况下，外排进入工业场地西侧
水渠，最终进入查干淖尔湖，矿井水处理后水质满足《煤炭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0426-2006)表1和表2新改扩建标
准。葫芦素矿井水在选煤厂检修排放时对湖水水质的影响微小，基本不影响湖水水质”。2018年10月中天合创深度水处
理项目建成投运，葫芦素煤矿矿井水除自身回用外，其余通过管道输送至中天合创矿井水深度处理站处理后全部回用于化
工项目生产。自2018年10月以来，该煤矿再未向湖区排水，并封堵了葫芦素煤矿应急排放口。市生态环境局在排水渠安
装了视频在线监控系统，进行实时监控。2018年第四季度葫芦素煤矿矿井涌水量159.05万立方米，其中煤矿自身回用
4.44万立方米，中天合创深度水处理厂接收154.61万立方米；2019年、2020年、2021年度葫芦素煤矿矿井涌水量分别为
716.07万立方米、725.15万立方米、665.75万立方米，其中煤矿自身回用分别为39.64万立方米、96.6万立方米、82.34万立
方米，中天合创深度水处理厂接收分别为676.43万立方米、628.55万立方米、583.41万立方米。

针对2016年至2018年葫芦素煤矿将处理净化后的矿井水排入查干淖尔湖问题，乌审旗人民政府委托生态环境部南
京环境科学研究所于2021年9月对查干淖尔湖生态环境进行监测评估，评估报告指出：“2016年至2018年葫芦素煤矿将
处理净化后的矿井水排入查干淖尔湖，葫芦素煤矿矿井水水质整体好于查干淖尔湖水质。2015年以后查干淖尔湖汇水区
生态环境质量指数较2000年、2005年和2010年大幅增加，且呈增长趋势，表明工业园区建设、企业生产以及葫芦素矿井
水的排入未对整个区域的生态环境质量产生负面影响”。综上，举报人反映的“污水直排”问题不属实，“矿井水排入查干淖
尔湖”问题属实。

2.关于“导致水位上升，约10000亩植被被淹没”问题。该问题部分属实。
经核查，2016至2018年，查干淖尔湖湖区整体水面面积增加4304.685亩，增加面积在河湖岸线范围之内，淹没的河

湖岸线范围内的土地为盐碱地，植被稀疏。针对应急排水对周边农牧民生产生活造成的影响，煤矿与乌审旗图克镇葫芦素
村、伊金霍洛旗札萨克镇查干淖尔嘎查分别签订排水补偿协议，进行了补偿。

经调查核实，投诉人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
一是“3家石材企业长期破坏生态环境和林草地”问题部分属实。经核查，2019年9月11日，乌拉特中旗辰威矿业有

限公司于乌拉特中旗砖瓦厂签订土地租赁合同，租赁土地用于石材加工。1992年1月28日、1999年8月18日乌拉特中旗
企业转换经营机制领导小组2次下发批复文件，将乌拉特中旗砖瓦厂转制为乌拉特中旗砖瓦股份合作公司。乌拉特中旗
砖瓦厂于2007年6月3日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乌中国用（2007）第23535号，地类（用途）为企业用地，土地证面积
218亩，使用权类型为划拨。2019年7月4日乌拉特中旗砖瓦厂地质环境闭坑治理工作通过市自然资源局专家组验收合
格。

经与国土二调数据比对，上述3个石材加工厂实际占255.67亩，全部为工矿用地，不在确权草原范围内，土地证外占用
工矿用地37.67亩。经现场核实，3家石材加工厂附近存在破坏草原38亩的问题，无证据证明为3家企业破坏，也不在3家
石材加工厂用地范围内，因破坏时间久远，无法查实违法时间和违法主体。

二是工业废水乱排污染环境的问题不属实。2022年4月6日、7日，经巴彦淖尔市生态环境局乌拉特中旗分局现场核
查，辰威矿业有限公司3个石材加工厂厂界外四周1km范围内未发现有生产废水外排现象及排水痕迹，生产废水均排入
循环水池内分级沉淀后回用。3个石材加工厂的生产工艺均为将花岗岩荒料进行切割、磨光，按所需规格尺寸进行精细定
型切边成型，整个生产过程不添加任何辅料和试剂，属物理过程。石材加工生产过程中切割、磨光工段均带水作业，主要起
抑尘和机械降温作用。生产废水集中引至车间外混凝土防渗循环水池，分三级沉淀。3个加工厂生产最大用水量均为
250t/d左右，最大补水量均为3t/d。循环水池可以满足生产废水的分级沉淀和循环利用，经沉淀处理后全部回用于生
产。生活污水全部排入厂区的2个混凝土防渗旱厕和1个化粪池，定期清掏处理。

三是经核实，该地块是历史形成在埋葬点，1978年开始村民在这里埋葬丧主，2009年建设甘其毛都口岸工业园区和
甘泉铁路时，将德岭山镇四义堂村征拆区内的墓葬迁至该地块，2009年4月1日德岭山镇民政办委托村民韩孝真负责该埋
葬点的日常管理，不存在经营行为。该地块国土二调时地类为天然牧草地，一直未办理正规的墓地手续，共排查出墓穴
998座、活人墓5座。

四是经与国土二调及基本草原矢量数据比对核实，投诉人反映的修建活人墓、死人墓、乱埋乱葬行为地块面积为305.1
亩，其中，基本草原63.15亩（未履行征占用手续、未处罚），天然牧草地241.95亩（未履行征占用手续、未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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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下一步，一是坚持立行立改、边督边改，督促项目单
位抓紧办理完善相关手续，抓好相关扶持项目资金使用
管理。二是组织专班逐户走访嘎查群众，做好政策宣讲
和解释说明工作，妥善解决合理诉求。

为进一步强化园区企业污染防治主体责任，提升园
区环境质量，将继续加强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市生态环
境局丰镇市分局已制定了《乌兰察布市生态环境局丰镇
市分局涉气企业专项检查工作方案》，加大环境监察力
度，持续对园区企业开展昼巡夜查摸排工作，对违法排放
行为，发现一起，严肃处理一起，坚决对违法行为“零容
忍”；二是对上述3家企业的违法行为进行立案查处，下
达了《乌兰察布市生态环境局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
书》，责令对违法行为立即进行整改，下达了《乌兰察布市
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拟对3家企业
各处以10万元的罚款；三是委托内蒙古寰宇环境科技有
限公司从4月6日开始在东、西园区各布设5个监测点
位，开展为期5天的昼夜环境空气质量监测，要求内蒙古
寰宇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于4月15日前出具监测报告；四
是加强企业内部管理，要求各企业严格按照环保要求进
行生产，建立精细化管理长效机制，强化系统治理、精准
治理、高效治理，不论昼夜均要实现达标排放，督促各企
业加大清扫车、洒水车、雾炮车使用频次。要求各企业制
定清洁化治理方案，一厂一策，逐步加大厂区绿化、亮化
和美化；五是要求丰川环卫公司持续对园区道路定时清
扫、洒水。

一是以保障河湖生态为目标，加快推进《乌审旗湖泊
水生态综合治理规划》的落地实施，加快矿井水综合利用
项目规划建设，通过河湖生态补水、城镇绿化用水、农业
灌溉等方式，多途径解决矿井水综合利用问题。

二是进一步加大监管力度，督促煤矿企业全面加强
矿井水深度处理能力建设，提高综合利用水平。同时进
一步强化日常监测，确保矿井水水质长期稳定达到《地表
水环境质量标准》Ⅲ类水标准限值要求。

三是进一步加大宣传引导力度，积极向广大农牧民
和社会各界公布和解释矿井水各项检测数据，宣传生态
补水等工程带来的社会效益。

四是进一步强化责任落实，针对煤矿违规排水问题
中相关监管人员履职不到位问题，乌审旗水务和水土保
持局党组于2018年 6月对乌审旗水政监察大队副队长
佳伟给予行政警告处分。下一步工作中，要继续强化责
任落实和执纪监督力度，用最严格的责任机制确保矿井
水综合利用工作顺利推进。

一是2022年4月1日旗自然资源局对上述3家石材
加工厂下达了《限期整改通知书》，责令企业于4月16日
退出证外占用工矿用地37.67亩。

旗林草局对38亩破坏的草原开展环境治理，通过免
耕补播多年生牧草等方式，8月30日前完成草原植被恢
复。

二是旗生态环境分局将加大执法巡察力度，开展常
态化巡查检查工作，确保辖区不发生工业废水乱排和污
染环境的问题。

三是该地块为历史形成的埋葬点，国土三调地类认
定为特殊用地（殡葬用地），根据国土三调结果，结合实
际，拟将该地块规划为德岭山镇公益性公墓。2022年完
成公墓专项规划、可研编制、发改立项、林草手续办理及
活人墓拆除。2023年完成建设用地报批、建设资金筹
措、施工设计。2024年完成公墓建设，2025年8月30日
完成散埋乱葬坟墓整治。

四是德岭山镇和温更镇综合行政执法局对违法主体
完成处罚后，对符合办理征占用手续的组件申报办理，对
不予批复的和不符合申报占用条件的坚决进行恢复治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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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谈 2 人。
2022 年 4 月 11
日，苏尼特右旗
召 开 政 府 党 组
会，专题研究中
央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交办群众环
境信访案件（第
十二批）相关人
员 责 任 追 究 事
宜，决定对时任
旗民委和旗环境
保护局执法大队
负责人，分别按
主体责任履行不
到位和监管责任
履行不到位进行
约谈。

无

无

正在调查取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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